
別 冊

－1－ 

令和３年度富津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10号） 

 令和３年度富津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10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858,106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21,000,605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 

よる。 

（繰越明許費の補正） 

第２条 繰越明許費の追加及び変更は、「第２表 繰越明許費補正」による。 

  令和３年12月22日専決処分 

富津市長  高 橋 恭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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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6  国庫支出金              │                            │                3,197,138 │                  858,106 │                4,055,244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1,037,512 │                  858,106 │                1,895,618 ┃          
┠──────────────┴──────────────┼─────────────┼─────────────┼─────────────┨          
┃        歳   入   合   計        │               20,142,499 │                  858,106 │               21,000,605 ┃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3  民 生 費                │                            │                7,206,023 │                  858,106 │                8,064,129 ┃          
┃                            ├──────────────┼─────────────┼─────────────┼─────────────┨          
┃                            │ 1  社会福祉費              │                4,166,450 │                  616,624 │                4,783,074 ┃          
┃                            ├──────────────┼─────────────┼─────────────┼─────────────┨          
┃                            │ 2  児童福祉費              │                2,280,229 │                  241,482 │                2,521,711 ┃          
┠──────────────┴──────────────┼─────────────┼─────────────┼─────────────┨          
┃        歳   出   合   計        │               20,142,499 │                  858,106 │               21,000,6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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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表　　　繰 越 明 許 費 補 正

合　　　計 248,743 490,225

款 項

合　　　計

490,225

事 業 名 金 額

補 正 前

事 業 名 金 額

補 正 後

　　３　　民生費 　　２　児童福祉費 　子育て世帯臨時特別給付事業 248,743 　子育て世帯臨時特別給付事業

（単位：千円）

追　加
（単位：千円）

款 項 事 業 名 金 額

　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等臨時特別給付事業 616,624

616,624

　　３　　民生費 　１　社会福祉費

変　更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6  国庫支出金                              │                    3,197,138 │                      858,106 │                    4,055,2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20,142,499 │                      858,106 │                   21,000,6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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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3  民 生 費                  │    7,206,023 │      858,106 │    8,064,129 │      858,1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20,142,499 │      858,106 │   21,000,605 │      858,106 │              │              │              │              ┃  
┗━━━━━━━━━━━━━━━┷━━━━━━━┷━━━━━━━┷━━━━━━━┷━━━━━━━┷━━━━━━━┷━━━━━━━┷━━━━━━━┷━━━━━━━┛  



                                                                                                                                                                    

  ２ 歳 入

     （款）  16  国庫支出金                                                                                                                                         
       （項）   2  国庫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16│  │  │国庫支出金                │      3,197,138 │        858,106 │      4,055,244 │              │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1,037,512 │        858,106 │      1,895,618 │              │            │                                    ┃
┃ │ ├─┼─────────────┼────────┼────────┼────────┼───────┼──────┼──────────────────┨
┃  │  │ 2│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427,166 │        858,106 │      1,285,272 │ 1 社会福祉費 │     616,624│ 1 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等臨時特別給付   ┃
┃  │  │  │                          │                │                │                │   補助金     │            │   金給付事務費補助金         18,324┃
┃  │  │  │                          │                │                │                │              │            │ 2 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等臨時特別給付   ┃
┃  │  │  │                          │                │                │                │              │            │   金給付事業費補助金        598,300┃
┃  │  │  │                          │                │                │                ├───────┼──────┼──────────────────┨
┃  │  │  │                          │                │                │                │ 2 児童福祉費 │     241,482│ 1 子育て世帯への臨時特別給付金給   ┃
┃  │  │  │                          │                │                │                │   補助金     │            │   付事務費補助金              4,982┃
┃  │  │  │                          │                │                │                │              │            │ 2 子育て世帯への臨時特別給付金給   ┃
┃  │  │  │                          │                │                │                │              │            │   付事業費補助金            236,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20,142,499 │        858,106 │     21,000,605 │              │            │                                    ┃
┗━━━━━━━━━━━━━━━━━━━┷━━━━━━━━┷━━━━━━━━┷━━━━━━━━┷━━━━━━━┷━━━━━━┷━━━━━━━━━━━━━━━━━━┛
     （一般会計）                                                                                                                                                   

                                                                                                                                                           ─7─    



                                                                                                                                                                    
                                                                                                                                                           ─8─

  ３ 歳 出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3│  │  │民 生 費  │   7,206,023│     858,106│   8,064,129│     858,106│            │              │            │                                    ┃
┃ ├─┼─┼─────┼──────┼──────┼──────┼──────┼──────┼───────┼──────┼──────────────────┨
┃  │ 1│  │社会福祉費│   4,166,450│     616,624│   4,783,074│     616,624│            │              │            │                                    ┃
┃ │ ├─┼─────┼──────┼──────┼──────┼──────┼──────┼───────┼──────┼──────────────────┨
┃  │  │12│住民税非課│           0│     616,624│     616,624│国庫支出金  │            │              │            │                                    ┃
┃  │  │  │税世帯等臨│            │            │            │     616,624│            ├───────┼──────┼──────────────────┨
┃  │  │  │時特別給付│            │            │            │            │            │ 1 報      酬 │       3,274│◎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3,985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960│◎ 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等臨時特別給付   ┃
┃  │  │  │          │            │            │            │            │            │              │            │   事業                     612,639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68│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 8 旅      費 │         143│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144)┃
┃  │  │  │          │            │            │            │            │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1,816)┃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729│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992│     消耗品費                  (550)┃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179)┃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8,658│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1,000│     通信運搬費              (1,314)┃
┃  │  │  │          │            │            │            │            │            │   賃借料     │            │     手数料                    (6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598,300│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1,000)┃
┃  │  │  │          │            │            │            │            │            │              │            │     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等臨時特別給付 ┃
┃  │  │  │          │            │            │            │            │            │              │            │     金給付事務委託料        (7,6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扶助費                         ┃
┃  │  │  │          │            │            │            │            │            │              │            │     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等臨時特別給付 ┃
┃  │  │  │          │            │            │            │            │            │              │            │     金                    (598,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3  民 生 費                                                                                                                                           
       （項）   2  児童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児童福祉費│   2,280,229│     241,482│   2,521,711│     241,482│            │              │            │                                    ┃
┃ │ ├─┼─────┼──────┼──────┼──────┼──────┼──────┼───────┼──────┼──────────────────┨
┃  │  │ 7│子育て世帯│     300,333│     241,482│     541,815│国庫支出金  │            │              │            │                                    ┃
┃  │  │  │臨時特別給│            │            │            │     241,482│            ├───────┼──────┼──────────────────┨
┃  │  │  │付費      │            │            │            │            │            │10 需  用  費 │       1,300│◎ 子育て世帯臨時特別給付事業       ┃
┃  │  │  │          │            │            │            │            │            │              │            │                            241,482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482│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200│     消耗品費                (1,000)┃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300)┃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36,5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240)┃
┃  │  │  │          │            │            │            │            │            │              │            │     手数料                    (2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600)┃
┃  │  │  │          │            │            │            │            │            │              │            │     子育て世帯臨時特別給付金給付事 ┃
┃  │  │  │          │            │            │            │            │            │              │            │     務委託料                (2,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子育て世帯臨時特別給付金       ┃
┃  │  │  │          │            │            │            │            │            │              │            │                           (236,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20,142,499│     858,106│  21,000,605│     858,106│            │              │            │                                    ┃
┗━━━━━━━━━━━┷━━━━━━┷━━━━━━┷━━━━━━┷━━━━━━┷━━━━━━┷━━━━━━━┷━━━━━━┷━━━━━━━━━━━━━━━━━━┛
     （一般会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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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般職

(1) 総括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職員数
（人）

比　　　較 (4)0

(665)446

(669)446

3,363,012

568

519,601

520,169

2,843,411

5,234 5,802

3,368,814

1,960

973,470

計
（千円）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975,430 2,848,645

0

1,567,977

1,567,977

地域手当
（千円）

3,274

301,964

305,238

職員手当
の内訳

比　較

補正前

補正後

区　　分
扶養手当
（千円）

0

35,995

35,995

勤勉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管理職手当
（千円）

通勤手当
（千円）

住居手当
（千円）

0

32,029

32,029

00

247,425397,571

247,425397,571

0

29,991

29,991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宿日直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28,951

28,951

0

82,455

82,455

5,215

5,215

0

9,200

0

補　　正　　予　　算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1,816

97,601

99,417

144

1,888

2,032

3,666

9,200

0

3,666

0

1,483

1,483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0



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144

4,807 9,200 3,666 1,483 95,553 1,888

0 0 0 0 1,816

4,807 9,200 3,666 1,483 97,369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宿日直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30,630 29,991 343,322 247,425

2,032

0 0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千円）

0 0

通勤手当
（千円）

管理職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勤勉手当
（千円）

補正後 35,995 80,579 28,951 30,630 29,991 343,322 247,425
職員手当
の内訳

区　　分
扶養手当
（千円）

地域手当
（千円）

住居手当
（千円）

補正前 35,995 80,579 28,951

比　較 0 0 0

1,960 1,960 0 1,960比　　　較 0 (0) 0

補　正　後 429 (12) 1,530,467

補　正　前 429 (12) 1,530,467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再任用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2,445,917 462,250 2,908,167

913,490

915,450

2,443,957 462,250 2,906,20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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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パートタイム会計年度任用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402,728 57,919 460,647

補　正　前 17 (653) 301,964 37,510 59,980

補　正　後 17 (657) 305,238 37,510 59,980

399,454 57,351 456,805

比　　　較 0 (4) 3,274 0 0 3,274 568 3,842

職員手当
の内訳

区　　分
地域手当
（千円）

通勤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補正前 1,876 1,399 54,249

比　較 0 0 0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補正後 1,876 1,399 54,249 408 2,048

408 2,048

00



(2) 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職員手当 1,960

　時間外勤務手当

1,816
 その他の増減分 1,960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144

区    分
増減額
（千円）

増 減 事 由 別 内 訳
（千円）

説        明
（千円）

備　　考

―13―



―14―

性 質 別 予 算 現 額 の 状 況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市税 8,511,313 42.3 0 0.0 8,511,313 40.5
2  地方譲与税 215,020 1.1 0 0.0 215,020 1.0
3  利子割交付金 3,200 0.0 0 0.0 3,200 0.0
4  配当割交付金 25,000 0.1 0 0.0 25,000 0.1
5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18,000 0.1 0 0.0 18,000 0.1
6  法人事業税交付金 65,000 0.3 0 0.0 65,000 0.3
7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1,019,000 5.1 0 0.0 1,019,000 4.9
8  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 61,000 0.3 0 0.0 61,000 0.3
9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1 0.0 0 0.0 1 0.0
10  環境性能割交付金 24,000 0.1 0 0.0 24,000 0.1
11  地方特例交付金 80,000 0.4 0 0.0 80,000 0.4
12  地方交付税 830,000 4.1 0 0.0 830,000 4.0
13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 4,500 0.0 0 0.0 4,500 0.0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142,558 0.7 0 0.0 142,558 0.7
15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272,356 1.4 0 0.0 272,356 1.3
16  国庫支出金 3,197,138 15.9 858,106 100.0 4,055,244 19.3
17  県支出金 1,806,845 9.0 0 0.0 1,806,845 8.6
18  財産収入 49,909 0.2 0 0.0 49,909 0.2
19  寄附金 504,624 2.5 0 0.0 504,624 2.4
20  繰入金 571,633 2.8 0 0.0 571,633 2.7
21  繰越金 260,750 1.3 0 0.0 260,750 1.2
22  諸収入 409,852 2.0 0 0.0 409,852 2.0
23  市債 2,070,800 10.3 0 0.0 2,070,800 9.9

20,142,499 100.0 858,106 100.0 21,000,605 100.0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人件費 4,144,482 20.6 5,802 0.7 4,150,284 19.8
2  物件費 3,715,922 18.4 17,504 2.0 3,733,426 17.8
3  維持補修費 227,930 1.1 0 0.0 227,930 1.1
4  扶助費 3,760,919 18.7 598,300 69.7 4,359,219 20.8
5  補助費等 1,915,503 9.5 236,500 27.6 2,152,003 10.2
6  普通建設事業費 1,807,058 9.0 0 0.0 1,807,058 8.6
7  災害復旧事業費 160,110 0.8 0 0.0 160,110 0.8
8  公債費 1,599,149 7.9 0 0.0 1,599,149 7.6
9  積立金 189,786 0.9 0 0.0 189,786 0.9
10  投資及び出資金 473,492 2.4 0 0.0 473,492 2.3
11  貸付金 70,720 0.4 0 0.0 70,720 0.3
12  繰出金 2,027,428 10.1 0 0.0 2,027,428 9.6
13  予備費 50,000 0.2 0 0.0 50,000 0.2

20,142,499 100.0 858,106 100.0 21,000,605 100.0

構成比(％)

(単位：千円)

合　　　計

合　　　計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区　　　分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歳入）

（歳出）

補　正　額 構成比(％)

補　正　額


